
中共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统一战线工作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学院党委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密

切党同民主党派及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引导和支持其在教学、科

研、管理等本职岗位尽职尽责，发挥专长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贡

献。结合学院统一战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专题会议制度

第一条 把统战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学院党委每年至少召

开 2 次专题会议听取统战工作汇报，研究部署统战工作。

第二条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至少开展1次统战理论

政策专题学习和 1 次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法规专题学习，二级党组织

理论学习中心组有相关学习活动。

第三条 每年至少召开 2 次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贯彻落实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法律

法规，协调解决工作重点难点问题。

第四条 每学期至少召开 1 次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议，专题研

究学院民族宗教工作，防范和抵御校园传教和宗教渗透。



第五条 学院每年至少召开 1 次统战委员会议，传达上级有关

文件、会议精神，通报、研究和部署学院统战工作，及时指导基层

统战委员开展工作。

第二章 通报情况和阅读文件制度

第六条 学院党政主要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每学期至少举行 1

次协商座谈会，通报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等重大

事项，深入听取意见建议。学院党委对会上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认真

研究，处理情况应及时向有关人员反馈。

第七条 根据学院机要文件阅读相关规定和工作需要，及时向

校内民主党派组织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传达中央、自治区党委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通报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将学院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党政年度工作

要点、工作简报等发至各民主党派组织和统战团体负责人、无党派

代表人士。

第三章 交友联系制度

第八条 学院党员校领导联系党外人士，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

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校、院两级党员主要领导干部每

人重点联系 1 名党外人士。

第九条 建立与党外人士谈心谈话与走访慰问制度，每学期与

所联系的党外人士至少开展 1 次谈心活动，在重大节日和必要时走

访慰问党外人士。



第十条 各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按要求配备统战委员，负

责具体的统战工作，随时听取、反映和关心本单位、部门有关统战

方面的情况，并协助解决有关问题。

第四章 征询意见和参加会议、活动制度

第十二条 对关系学院发展的重要规划、重大举措和重要人事

安排，在决策、实施前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各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学院举行的重要会议、大型活动和中层干部会议，

可视情况事先向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和统战团体负责

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和建议，并邀请

他们参加会议和活动。

第十四条 学院组织的全校性政治性和群众性活动，如党代

会、教代会、工代会、校庆以及纪念活动等，一般邀请各民主党派

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第十五条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对学院改

革、发展和建设方面的有关问题，可随时提出意见建议，统战部负

责收集汇总后转呈学院党委。相关部门要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第十六条 各二级单位、部门应建立相应的邀请党外代表人士

参加本单位、部门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的制度。

第十七条 学院每年组织一次民主党派和统战团体负责人见

面会，学习统战政策理论，通报学院阶段性工作，听取意见，统一

思想。

第五章 学习调研制度



第十八条 学院党委每年就学院发展的重大决策、涉及教职工

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开展调

研，调研成果作为决策纳入协商座谈会内容，对合理的意见建议予

以采纳落实。

第十九条 完善统战理论学习制度。将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

学习纳入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学院干部职工学

习培训体系。坚持好学院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用好广西统一战线网

络学院，完善学院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学习和网络学习机制。根据需

要举办学院党外代表人士专题教育培训活动。学院党委统战部负责

人可应邀参加民主党派组织的学习和考察活动。

第二十条 建立和完善统战理论研究制度。有计划地组织个人

或课题组，对学院和社会上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统战工作方面的理

论政策问题开展研究，不断提高统战理论研究水平，推动统战工作

创新发展。

第二十一条 选派和组织好学院党外代表人士参加自治区党

委统战部、教育工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上级组织开展的各级各类

学习培训和参观调研活动。支持和鼓励学院党外知识分子外出考

察、调研。

第二十二条 建立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制度。通过 OA 系统形式

组织开展学习。坚持每年组织学院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

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一次集中学习，传达

学习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和统战理论知识，通报学院党委工作部署



和学院阶段性工作任务，听取和收集对学院建设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

第六章 培养举荐制度

第二十三条 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培训工作。视情况选送民

主党派主要成员和优秀年轻干部、无党派人士参加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组织的进修班、培训班的学习。

第二十四条 做好党外人士的考察培养和选拔任用工作。党委

统战部要与党委组织部紧密合作，动态建设好党外干部、党外优秀

年轻干部的数据库，把党外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纳入学院干部队伍

建设的总体规划。积极推荐党外代表人士到各级党外代表人士实践

锻炼基地挂职锻炼。

第二十五条 认真做好优秀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举荐和政治

安排工作。对符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区、局（厅）

级有关领导的优秀党外知识分子，应及时做好考察举荐工作。

第七章 支持协助制度

第二十六条 关心和支持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的工作，鼓

励和支持他们立足岗位、发挥专长，在推动学院改革发展和服务经

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十七条 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帮助民主党派成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发

挥参政党成员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二十八条 对民主党派组织提出的发展人选，学院党委统战

部应适时与中共党组织沟通，支持和配合民主党派做好考察和政审



工作。支持和鼓励部分优秀的党外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党派组织，加

强民主党派组织的建设。

第二十九条 为学院在各民主党派上级组织任职和担任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教职工提供工作方便，支持他们履行政治协

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

第八章 经费保障制度

第三十条 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以确保

其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基本需要。对民主党派各级负责人和骨干成员

参加上级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组织的有关会议、重要活动、学习培

训等，按规定给予一定资助。

第三十一条 关心和支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民主党

派组织的外出参观、联欢、茶话会等活动，学院党委统战部酌情统

筹协助提供交通工具、活动场地和一定的经费支持。

第三十二条 学院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统战团体提供专门

场所和基本办公条件保障，通过学院统战部网页及时宣传报道民主

党派、统战团体参政议政和开展社会服务的活动情况。

第九章 海外联谊制度

第三十三条 充分发挥知联会、校友会等团体组织和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利用他们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积

极开展交流合作，团结一切支持祖国统一和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

为学院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十四条 广泛宣传和积极贯彻落实各项侨务方针政策，热

情关心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侨属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融入校



园生活创造条件，引导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服务国家建设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十五条 热情做好港澳台同胞及其眷属的工作，注意引导

和发挥他们的优势，鼓励他们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第三十六条 积极做好海外统战工作，大力拓展海外联谊的渠

道和方式，注意与海外有影响的华人社团取得联系，尤其注意与海

外留学人员保持联系，引导和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为科教

兴国、人才强国作贡献。

第十章 教育引导和服务制度

第三十七条 做好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统一战线工作。党委统

战部会同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所在部门负责人对出国和归国留学

人员做好教育引导。党委统战部会同党委组织部、教务处（国际合

作交流中心）做好对外派教师的教育管理服务，开展行前教育以及

归国访谈。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由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统战部负责

解释。


